
西院便民服务点管理项目 

 

第一部分投标邀请 

为方便广大患者、家属及职工需求，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合法经营、资质信

誉良好、业绩优良的企业经营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西院（以下简称一妇婴西

院）便民服务点，特此征集服务点整体设计及运行服务方案，具体要求及有关

规定如下： 

一、参评企业的资格要求： 

1、必须具有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以及检查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

果告知函，必须是独立法人企业。 

2、经营项目必须具备相对应的经营资质。 

3、有在同类单位或行业管理的经验和实力。 

4、有与当地工商等部门良好沟通的能力。 

二、提交方案要求 

1、便民点具体的策划理念及设计方案。 

2、有合理的运行方案等，并提供服务人员设置。 

三、联系方式： 

1、如需现场勘踏，请提前联系。联系电话：20261172 范老师  

2、有投标需求的请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 16:00 点前，将方案彩打纸质版及

相关资质和投标内容形成标书统一放入不透明文件袋，并封死所有开口，且在缝

隙四周处盖上骑缝章，于工作日 8:00-17:00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科西路 2699 号门

诊楼 1 楼旁母婴中心，联系电话：20261172 范老师。 

         

 

 

 

 



第二部分 招标及服务要求 

一、项目简介： 

1、项目场地地点；一妇婴西院长乐路进院门口，面积约 100 平方米（以现

场实际测量尺寸为准）。 

2、场地状态：招标人只提供经营场地及水电能源接口（无燃气），房屋室内

装饰装修和经营所需设备、人员由投标人提供。 

3、证件状态：投标人自行完成场地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开业必

须证件的申领。 

4、服务范围：投标人必须在所投标场所规定的范围内提供合法服务。 

5、投标人应以薄利多销为经营原则，可自报相关活动或产品优惠方案。 

6、投标人支付服务费给招标人，并按月承担水、电、物业、垃圾清运等费

用。 

7、服务期限：3 年。 

8、本项目服务费最低限价：10 万元/年，具体费用方案由投标人自报。凡投

标报价低于最低限价的投标文件将被招标人拒绝。 

 

二、场地经营的基本要求 

1、投标人必须遵纪守法，按章纳税，对经营场地的治安、消防等负责，自

觉接受和服从招标人有关部门和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治安、消防管理部门

的管理。投标人必须在 2 个月内取得该场所的营业执照、消防验收等所有开业

必须的国家和服务点所在地规定的相关证书和验收。在中标人与招标人签订运

营服务合同之日起，若中标人在 2 个月内未取得上述证书和验收的则视为终止

合同。招标人可重新招标，在此期间中标人所发生的所有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

担。 

2、投标人在标书中必须承诺若中标后，在服务场地使用的品牌必须与投标

时品牌一致。若中标单位在服务期间，其所用的品牌与投标时的品牌不一致，

则视为违约，即时终止中标方与招标方的所签订的所有合同，招标方不退还中

标方所支付的一切费用。在此期间中标方所发生一切费用和损失由招标方自行



承担。同时由于上述行为给招标方所照成的损失，招标方有权向中标方提出的

赔偿，若由于中标方上述行为产生不利后果的，则中标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3、中标方对销售的所有商品负责，若由于经营商品出现的任何问题均由中

标方承担。若中标方在经营期间，由于经营、食品卫生等问题受到国家管理部

门处罚时，所发生的所有罚金和责任均由中标方承担。 

4、严格审查雇用人员，所雇人员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用工条件，达到法定

年龄。上岗前必须进行体检或持有卫生健康证。必须加强对所雇人员的教育与

管理，严禁在院内进行非法活动。服务人员不得在院内留宿，并且遵守医院院

纪院规。投标人对其派驻医院的所有人员在院区内所发生的任何事故、意外、

纠纷等负全责。 

5、经营商品：符合经营范围。 

三、服务费支付方式和期限 

服务费标准由投标人自报。具体支付方式以双方合同条款为准。  

 

四、保证金及其他费用 

1) 双方约定，中标人应向招标人支付场地服务保证金，保证金为人民币 50000 

元。服务关系终止时，中标人无违约情况的，保证金除用以抵充合同约定

由中标人承担的费用外，剩余部分无息归还中标人。 

2) 场地使用期间，使用该场地所发生的水、电、垃圾清运等费用均由中标人

承担，具体支付方式及标准以双方合同条款为准。 

 

五、场地使用要求和维修责任 

1) 场地服务期间，中标人应合理使用并爱护该场地及其附属设施。因中标人

使用不当或不合理使用，致使该场地及其附属设施损坏或发生故障的，中

标人应负责维修。中标人拒不修理，招标人可代为修理，费用由中标人承

担。 

2) 因中标人使用、操作、装修不当等原因，造成招标人或顾客等人员、财产

受到损失时，中标人须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 中标人保证从事的经营或服务符合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并备齐有关营业

证照，在未办妥相关营业证照之前，不得在场地内营业。 

4) 中标人保证合法使用招标人的场地并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问题，否则由

此产生的一切纠纷或损失均由中标人承担，与招标人无关。 

5) 招标人有该场地自然损坏的维修责任，中标人在发现后应及时通知招标人

（以书面通知为准）。 

 

六、场地返还时的状态 

1) 中标人应在本合同服务期满后的 3 日内返还该场地，未经招标人同意逾期

返还的，每逾期一日，中标人应按日管理费的 3 倍向招标人支付该场地占

用使用费。 

2) 中标人返还该场地应当符合正常使用后的状态。返还时，应经招标人验收

认可，并相互结清各自应承担的费用。 

3) 双方约定：本合同期满或提前解除之日起的三日为搬迁期，中标人需在搬

迁期内搬清场地内其所有的设备、物品等，但不得损坏场地。搬迁期满，

有遗留物的，视为中标人放弃遗留物的所有权，招标人有权任意处理，清

理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七、转让和交换 

1) 未经招标人书面同意，中标人不得将该场地部分或全部转让给他人经营或

服务，不得转让或交换使用，也不得给他人承包使用。 

 

八、投标文件要求 

1) 投标人需提供完整的服务指导思想和经营方案；提供商品销售价格定价依据

和方式； 

2) 投标人需提供完整的消防安全措施、应急措施； 

3) 投标人需提供完整的商品采购计划、商品的仓储计划及配送计划； 

4) 投标人需提供成本管理方式； 

5) 投标人需提供相关管理措施； 



6)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情况表、主要管理、技术人员配备及相关工作经历、

职业资格汇总表（需附有效期内的相关服务所需的资质（如有）、专业人员与

管理人员职称证书、专业工种持证上岗证书等） 

 


